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停字第1號

聲  請  人  李苡瑋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蔣萬安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

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

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

容對其發生效力。」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第1項）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

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

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第5

項）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

決定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份。」可知行政處分以

送達、通知或對外使相關人知悉而發生效力，不因提起行政

救濟而停止。例外允許停止執行及得免受行政處分內部效力

規制者，除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外，以其執行具有將

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並無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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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始得為之，以避免行政處分之相

對人或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因行政救濟所得確保之個人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而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

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係指須有避免難以

回復損害之急迫必要性；又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

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

上，如予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當事人主觀上

認為難於回復之損害，並非屬該條項所指之難於回復損害。

又暫時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

性質上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

僅能適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

事實方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

以回復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

未為釋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倘停止執行之聲請，

經審查結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

應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126號裁定意旨參

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現

正繫屬於本院審理中，因聲請人有法律所定的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且相對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作成之民國113年7月9

日北市衛健字第1133128465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有

程序非法恐嚇、脅迫及欺騙聲請人等重大明顯瑕疵，裁處依

據不適格，裁處依據所適用之法令為舊法等違法情形。聲請

人初出茅蘆謀生，在經歷被相對人公文恐嚇後，憂心被釣魚

執法，遂有半年不敢接單做生意，致此期間只能靠打零工維

生，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存款可茲一次繳納，原處

分一旦被強制執行，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

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

中，信用將被管制多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

貸，無法進行信用交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

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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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生計甚鉅，而聲請人若遭敗訴判決，

上述情節猶可請求分期付款方式繳納，避免個人信用遭到管

制。因此，現階段執行會影響聲請人生計，且其損害難以回

復等語。

三、經查：

  ㈠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是指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明顯、

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者，即該行政處分有一望即知之顯然違

法，始足當之；若行政處分須經審查始能得知是否違法，即

不屬之。本件原處分（本院卷第11至13頁）以聲請人違反菸

害防制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依同法第34條規定裁罰，是否

有事實認定之錯誤、適用法規不當等違法瑕疵，依形式外觀

審查，並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存在。聲請人前述原處分之

合法性顯有疑義，尚待本案行政訴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

理認定才能判斷，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

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而達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甚

高，無庸考量保全必要性，即應予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度。

  ㈡原處分係裁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令自原

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日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屆期未改善僅係得連續處罰，原處分亦未依行政執行法第

27條第2項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以強制執行之意旨）。就

罰鍰10萬元之執行，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並非不得

以金錢加以補償，尚無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達到回復困難之

程度可言。另聲請人雖主張其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

存款可茲一次繳納等語，惟依前述說明可知，有無財產繳付

罰鍰並非停止執行審查之要件。至聲請人所稱執行原處分，

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

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信用將被管制多

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無法進行信用交

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

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

生計甚鉅乙情，僅係其主觀推測之詞，尚難遽信。再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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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規定，

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者，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得依職權或依義務人之申請，

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酌情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分期

繳納之期數，得分2至72期繳納執行金額，經核准分72期繳

納，仍無法完納者，得經核准繼續延長期數，故聲請人謂原

處分之執行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非可採。況且，聲請人並

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釋明。從而本件聲請人依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2項前段規定聲請停止執行，核與要件不符，不應准

許。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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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停字第1號
聲  請  人  李苡瑋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第5項）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份。」可知行政處分以送達、通知或對外使相關人知悉而發生效力，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例外允許停止執行及得免受行政處分內部效力規制者，除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外，以其執行具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並無於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始得為之，以避免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因行政救濟所得確保之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而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係指須有避免難以回復損害之急迫必要性；又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予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當事人主觀上認為難於回復之損害，並非屬該條項所指之難於回復損害。又暫時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1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現正繫屬於本院審理中，因聲請人有法律所定的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且相對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作成之民國113年7月9日北市衛健字第1133128465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有程序非法恐嚇、脅迫及欺騙聲請人等重大明顯瑕疵，裁處依據不適格，裁處依據所適用之法令為舊法等違法情形。聲請人初出茅蘆謀生，在經歷被相對人公文恐嚇後，憂心被釣魚執法，遂有半年不敢接單做生意，致此期間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存款可茲一次繳納，原處分一旦被強制執行，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信用將被管制多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無法進行信用交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生計甚鉅，而聲請人若遭敗訴判決，上述情節猶可請求分期付款方式繳納，避免個人信用遭到管制。因此，現階段執行會影響聲請人生計，且其損害難以回復等語。
三、經查：
  ㈠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是指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明顯、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者，即該行政處分有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始足當之；若行政處分須經審查始能得知是否違法，即不屬之。本件原處分（本院卷第11至13頁）以聲請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依同法第34條規定裁罰，是否有事實認定之錯誤、適用法規不當等違法瑕疵，依形式外觀審查，並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存在。聲請人前述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尚待本案行政訴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判斷，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而達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甚高，無庸考量保全必要性，即應予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度。
  ㈡原處分係裁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令自原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日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屆期未改善僅係得連續處罰，原處分亦未依行政執行法第27條第2項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以強制執行之意旨）。就罰鍰10萬元之執行，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並非不得以金錢加以補償，尚無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另聲請人雖主張其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存款可茲一次繳納等語，惟依前述說明可知，有無財產繳付罰鍰並非停止執行審查之要件。至聲請人所稱執行原處分，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信用將被管制多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無法進行信用交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生計甚鉅乙情，僅係其主觀推測之詞，尚難遽信。再者，參酌「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規定，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得依職權或依義務人之申請，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酌情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分期繳納之期數，得分2至72期繳納執行金額，經核准分72期繳納，仍無法完納者，得經核准繼續延長期數，故聲請人謂原處分之執行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非可採。況且，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釋明。從而本件聲請人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前段規定聲請停止執行，核與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停字第1號
聲  請  人  李苡瑋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
    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
    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
    容對其發生效力。」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第1項）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
    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
    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第5項）停
    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之
    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份。」可知行政處分以送達、
    通知或對外使相關人知悉而發生效力，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
    停止。例外允許停止執行及得免受行政處分內部效力規制者
    ，除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外，以其執行具有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並無於公益有重
    大影響之消極要件，始得為之，以避免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
    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因行政救濟所得確保之個人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無從回復。而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係指須有避免難以回復損
    害之急迫必要性；又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
    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予
    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當事人主觀上認為難於
    回復之損害，並非屬該條項所指之難於回復損害。又暫時權
    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屬
    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用
    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面
    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損
    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明
    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
    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1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現
    正繫屬於本院審理中，因聲請人有法律所定的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且相對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作成之民國113年7月9
    日北市衛健字第1133128465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有
    程序非法恐嚇、脅迫及欺騙聲請人等重大明顯瑕疵，裁處依
    據不適格，裁處依據所適用之法令為舊法等違法情形。聲請
    人初出茅蘆謀生，在經歷被相對人公文恐嚇後，憂心被釣魚
    執法，遂有半年不敢接單做生意，致此期間只能靠打零工維
    生，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存款可茲一次繳納，原處
    分一旦被強制執行，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
    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
    ，信用將被管制多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
    ，無法進行信用交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
    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
    ，影響聲請人未來生計甚鉅，而聲請人若遭敗訴判決，上述
    情節猶可請求分期付款方式繳納，避免個人信用遭到管制。
    因此，現階段執行會影響聲請人生計，且其損害難以回復等
    語。
三、經查：
  ㈠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是指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明顯、
    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者，即該行政處分有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
    ，始足當之；若行政處分須經審查始能得知是否違法，即不
    屬之。本件原處分（本院卷第11至13頁）以聲請人違反菸害
    防制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依同法第34條規定裁罰，是否有
    事實認定之錯誤、適用法規不當等違法瑕疵，依形式外觀審
    查，並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存在。聲請人前述原處分之合
    法性顯有疑義，尚待本案行政訴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
    認定才能判斷，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
    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而達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甚高，
    無庸考量保全必要性，即應予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度。
  ㈡原處分係裁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令自原
    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日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屆期未改善僅係得連續處罰，原處分亦未依行政執行法第
    27條第2項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以強制執行之意旨）。就
    罰鍰10萬元之執行，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並非不得
    以金錢加以補償，尚無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達到回復困難之
    程度可言。另聲請人雖主張其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
    存款可茲一次繳納等語，惟依前述說明可知，有無財產繳付
    罰鍰並非停止執行審查之要件。至聲請人所稱執行原處分，
    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
    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信用將被管制多年
    ，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無法進行信用交易
    ，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
    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生
    計甚鉅乙情，僅係其主觀推測之詞，尚難遽信。再者，參酌
    「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規定，義
    務人依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得依職權或依義務人之申請，於徵
    得移送機關同意後，酌情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分期繳納
    之期數，得分2至72期繳納執行金額，經核准分72期繳納，
    仍無法完納者，得經核准繼續延長期數，故聲請人謂原處分
    之執行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非可採。況且，聲請人並未提
    出任何證據加以釋明。從而本件聲請人依行政訴訟法第116
    條第2項前段規定聲請停止執行，核與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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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第5項）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份。」可知行政處分以送達、通知或對外使相關人知悉而發生效力，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例外允許停止執行及得免受行政處分內部效力規制者，除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外，以其執行具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並無於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始得為之，以避免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因行政救濟所得確保之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而所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係指須有避免難以回復損害之急迫必要性；又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予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當事人主觀上認為難於回復之損害，並非屬該條項所指之難於回復損害。又暫時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1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現正繫屬於本院審理中，因聲請人有法律所定的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且相對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作成之民國113年7月9日北市衛健字第1133128465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有程序非法恐嚇、脅迫及欺騙聲請人等重大明顯瑕疵，裁處依據不適格，裁處依據所適用之法令為舊法等違法情形。聲請人初出茅蘆謀生，在經歷被相對人公文恐嚇後，憂心被釣魚執法，遂有半年不敢接單做生意，致此期間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存款可茲一次繳納，原處分一旦被強制執行，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信用將被管制多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無法進行信用交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生計甚鉅，而聲請人若遭敗訴判決，上述情節猶可請求分期付款方式繳納，避免個人信用遭到管制。因此，現階段執行會影響聲請人生計，且其損害難以回復等語。
三、經查：
  ㈠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是指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明顯、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者，即該行政處分有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始足當之；若行政處分須經審查始能得知是否違法，即不屬之。本件原處分（本院卷第11至13頁）以聲請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依同法第34條規定裁罰，是否有事實認定之錯誤、適用法規不當等違法瑕疵，依形式外觀審查，並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存在。聲請人前述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尚待本案行政訴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判斷，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而達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蓋然性甚高，無庸考量保全必要性，即應予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度。
  ㈡原處分係裁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令自原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日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屆期未改善僅係得連續處罰，原處分亦未依行政執行法第27條第2項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以強制執行之意旨）。就罰鍰10萬元之執行，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並非不得以金錢加以補償，尚無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另聲請人雖主張其無固定經濟來源管道，無多餘存款可茲一次繳納等語，惟依前述說明可知，有無財產繳付罰鍰並非停止執行審查之要件。至聲請人所稱執行原處分，將造成查扣銀行存款、薪資無著，此等強制執行無著紀錄將被納入銀行體系的聯合徵信中心資訊中，信用將被管制多年，造成往後聲請人無法和銀行往來借貸，無法進行信用交易，將來購屋、購車貸款將被銀行拒絕，甚至是無法組建成立公司，無法至具規模的大企業求職謀生，影響聲請人未來生計甚鉅乙情，僅係其主觀推測之詞，尚難遽信。再者，參酌「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規定，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得依職權或依義務人之申請，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酌情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分期繳納之期數，得分2至72期繳納執行金額，經核准分72期繳納，仍無法完納者，得經核准繼續延長期數，故聲請人謂原處分之執行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非可採。況且，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加以釋明。從而本件聲請人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前段規定聲請停止執行，核與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